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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(02)2397-6943
聯絡人：林巧雲
電　話：(02)7736-6229

受文者：國立臺東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通字第10401487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計畫書格式（0148788A00_ATTCH1.docx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本部「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

基準」發布後相關申請事項，請惠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審查基準業於104年10月21日臺教高通字第

1040135703C號函送在案（諒達）。

二、案內審查基準係基於學用合一之教育宗旨，經本部同意後

，大學得利用校內場域，作為師生創新創業之公司設立登

記所在地，達到協助青年或學子創新創業之目的。

三、本部依據旨揭審查基準所核定得利用學校場域供創業團隊

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之大專校院，其審查結果併同副知

地方稅捐單位，供其依相關規定徵免學校地價稅及房屋稅

之參據。

四、依據第5點規定，本部將分2階段審查，第1階段（學校機

制）申請受理期間分2梯次受理，分為每年1月1日至1月15

日及7月1日至7月15日；第1階段通過後之第2階段（個案

審查）採隨送隨審方式辦理。

五、檢附計畫書格式如附，學校如有需求，得依格式檢附計畫

書1式8份（含電子檔1份）備文報部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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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高等教育司(均含附件)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4/11/18
18:21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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